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公告
根据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录用有关规定，现就2026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面试名单

根据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按照计划录用人数与面试人数1:5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员名单，详见附件1（按准考证号排序）。

二、面试安排

（一）面试时间。3月13日全天，请参加面试的考生于当日上午8:00前到面试地点报到，由工作人员统一带入候考室签到，入闱封闭管理。8:10前未进入候考室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二）面试地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服务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育慧里5号。

三、面试确认

请进入面试的考生于2月27日下午18:00前将本人有关情况发送到我部电子邮箱：KL2018mohrss@163.com，标题格式为：“姓名+报考职位+确认面试”；邮件正文提交以下信息：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笔试成绩、报考职位、学历、毕业院校及专业、基层工作经历年限、社会在职人员的工作单位及职务、联系电话（固定电话和手机）；邮件附件发送本人近期1寸彩色免冠正面半身数码照片（像素规格不低于1024×768，名称为考生姓名+报考职位，如“张三+规划财务司财务预算处职位”）和报名登记表（国家公务员局专题网站下载填写）。

如放弃面试，请考生填写《放弃面试资格声明》（附件2），经本人亲笔签名后，连同考生身份证复印件，于2月27日下午18:00前发送扫描件至KL2018mohrss@163.com。
四、资格复审

请考生于2月27日下午18:00前将相关材料扫描件发至我部邮箱（KL2018mohrss@163.com）进行资格复审。未按照规定时间发送相关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一）本人身份证。

（二）考试报名登记表。

（三）本（专）科、研究生阶段学历、学位证书，所报考职位要求的其他资格证书。

（四）报考职位所要求的基层工作经历有关材料。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考生，需提供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基层工作经历材料，并注明起止时间和工作地点；在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过的考生，需提供相应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材料（相关材料能体现满足职位要求的最低基层工作年限和相关工作经历即可）。

（五）除上述材料外，考生需按照身份类别，提供以下材料：应届毕业生提供所在学校盖章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推荐表》（模板从国家公务员局专题网站下载，须注明培养方式）。社会在职人员提供所在单位盖章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推荐表》（模板从国家公务员局专题网站下载）。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面试当天将进行现场资格复审，请考生备齐以上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五、专业能力测试

外国专家服务司外国专家工作岗位、直属机关党委（纪委）组织处职位设有专业能力测试，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六、面试成绩计算、体检和考察

（一）综合成绩计算方式。综合成绩（无专业能力测试）=（笔试成绩÷2）×50%+面试成绩×50%。

综合成绩（有专业能力测试）=（笔试成绩÷2）×50%+面试成绩×35%+专业能力测试成绩×15%。

（二）体检。我部将安排所有进入面试范围的考生参加体检，体检费用由我部承担。体检时间为3月12日上午8:00，请考生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及1张1寸彩色免冠近照，在地铁五号线和平里北街站A1出口集合，由工作人员陪同统一前往体检机构进行体检。体检需空腹，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避免熬夜，不要饮酒。

（三）考察。根据考生综合成绩，按照不超过1:2的比例，研究确定考察对象，具体工作另行安排。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人数的比例低于3:1的，考生面试成绩应达到所在面试考官小组当天使用同一套题本所有考生面试平均分方可进入考察。

七、注意事项

（一）面试考场实行封闭管理，请考生提前做好准备。

（二）考生须遵守考场秩序和保密要求，不能有作弊、面试后逗留考场、对外泄题等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三）考生对个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凡提供的材料主要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将取消面试资格。

（四）请考生保持通讯畅通，日程安排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欢迎各位考生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联系电话：010-84233792（兼传真）   

附件：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面

试安排

2.放弃面试资格声明（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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